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文件
福果府发〔2025〕32号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全镇工贸行业“治隐患、压事故、
保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镇级相关办公室（中心、大队），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 
现将《全镇工贸行业“治隐患、压事故、保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镇工贸行业“治隐患、压事故、保安全”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为全面整改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遏制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全市、全区统一安排部署，决定从2025年7月中旬至10月底，集中100天时间，在全镇工贸行业开展“治隐患、压事故、保安全”百日攻坚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化金属熔融工艺、粉尘涉爆、有限空间和动火作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举一反三全面整治今年应急管理部在我市指导帮扶中发现的问题，推动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国庆期间安全，确保完成年度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二、重点解决问题 
（一）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缺失问题。重点解决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到位、未落实每月带队检查，安全投入不足、安全欠账多、设备更新不及时，安全管理制度与现场执行“两张皮”，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通风管理制度、监护制度等不落实等问题。

（二）企业安全风险认知缺陷问题。重点解决风险辨识管控机制未建立和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粉尘涉爆作业等环节风险缺乏系统性评估和认知，基层员工基本知识能力缺乏、违规违章操作、冒险蛮干、盲目施救等问题。 
（三）安全法规标准规范执行问题。重点解决对《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等理解不到位、学习不系统以及未对标对表自查自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存在“先天不足”、未按设施设计进行施工或擅自变更设计等问题。

（四）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失效问题。重点解决委外作业承包商管理失控、未将委外作业纳入统一监管体系，委外作业责任不清、违规发包、资质挂靠以及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未建立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制度、未实施企业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等问题。 
三、行动内容 
（一）强化专题教育培训。以应急管理部专家指导服务反馈的问题为重点，分层分领域开展专题培训。工贸企业要对照反馈问题，针对性组织学习《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规范。（责任办所：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二）强化落后工艺升级改造。强化各企业对生产工艺安全风险的分析，落实《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要求，指导工贸企业积极采用先进技术，淘汰或限制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在铝镁等金属制品打磨抛光作业企业中推广使用湿式除尘工艺。指导企业强化对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等“四新”风险的评估，进行岗位安全风险确认后方可投入使用。（责任办所：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三）强化主要负责人履职。以培训为基础、以执法为手段，强化对主要负责人的能力提升和监管执法。针对专家指导服务反馈的主要负责人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对企业主要负责人集中开展人、机、料、法、环、管、系等安全生产 7 要素专题培训，以安全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为重点，组织企业开展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双重预防机制及工贸企业相关安全管理知识的学习。（责任办所：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四）强化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一线员工动前“三问三查”制度和“两单两卡”等落实情况的专项执法检查。（责任办所：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五）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坚持“自查自报自改不处罚”原则，指导企业抓好“日周月”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大隐患排查整治。指导企业建立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调动企业从业人员参与隐患排查治理的积极性。（责任办所：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六）强化相关方安全管理。督促指导企业把相关方的安全管理情况纳入安全考核体系，对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在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内开展的高危作业活动，发包方要派驻专职安全员进行现场监督。（责任单位：镇经发办、镇执法大队） 
（七）强化专家指导帮扶。依托区应急管理专家库，强化安全技术服务，开展专家指导帮扶，着力提升工贸企业风险分析、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水平。（责任办所：镇执法大队） 
（八）强化数字赋能安全监管。以工贸安全在线为平台，聚焦企业安全管理状态和重点风险控制状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贸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推广危险作业电子审批系统和企业安全信用画像数据库，推广人工智能识别安全隐患和违规违章行为，全面提升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的“技防”“物防”水平。（责任办所：镇执法大队）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镇级相关办所要把工贸“百日攻坚”行动作为治理隐患、遏制事故的重要举措，对照专家指导服务反馈提出的问题，认真举一反三研判本辖区存在的问题，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攻坚内容、要求和责任。镇级相关办所负责人要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相关岗位要切实履行职责，深入一线开展检查。

（二）突出重点，严格执法。镇级相关办所要坚持严格执法，深入分析辖区内工贸企业的特点，研判存在的突出问题，抓住关键环节，实施有效打击，建立和落实“百日攻坚”工作机制，对习惯性、顽固性和屡整屡犯、反复发生的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贸执法大队。

（三）标本兼治，注重实效。镇级相关办所应将“百日攻坚”与安全标准化建设、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等有机结合，既消除当前的突出隐患，又落实治本之策，不断健全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附件：应急管理部专家指导服务反馈问题清单
附件 
应急管理部专家指导服务反馈问题清单
一、重庆永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连铸中间罐漏钢坑（槽）的应急储存容量小于中间罐满罐容量。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四条第三项判定情形。

2.电弧炉电极自动断电和升起未与电弧炉的连接小车水套、水冷炉壁、水冷炉盖等水冷件的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联锁；LF 炉电极提升与自动断电未与炉盖水冷件的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联锁。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四条第四项判定情形。 
二、重庆足航钒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炼钢厂架空层平台的 VD 炉操作室（在钢水吊运侧的立柱边线以内）,其面向钢水吊运侧未采取实体墙完全封闭的外墙；炼钢厂钢水罐热修工位设置在钢水吊运行走区域的正下方地坪区域内。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四条第一项判定情形。 
2.连铸中间罐漏钢坑（槽）的应急储存容量小于中间罐满罐容量。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四条第三项判定情形。 

3.电弧炉电极自动断电和升起未与电弧炉的连接小车水套、水冷、炉壁、水冷炉盖等水冷件的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联锁；LF 炉电极提升与自动断电未与炉盖水冷件的出水温度、进出水流量差报警装置联锁。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四条第四项判定情形。 
三、重庆敏华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木粉尘仓下方的卸灰装车间内积尘严重。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一条第十项判定情形。 
四、重庆瀚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铝制品抛丸机干式除尘器与打磨干式除尘器串联，构成正压除尘方式。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第四项判定情形。 
五、重庆科马工贸有限公司 
铝制品抛丸机产生的粉尘储存场所屋顶存在开孔，未采取防雨防潮措施。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 号）第十一条第九项判定情形。 
六、重庆市德统家居有限公司 
1．全自动 UV 辊涂生产线与砂光机连接的风管未设置火花探测消除装置。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10 号）第十一条第八项判定情形。 
2．全自动 UV 辊涂生产线、油磨车间积尘严重。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一条第十项判定情形。 
七、重庆捷灿机械有限公司 
抛丸机配套的 1 台干式除尘器未采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一条第三项判定情形。 
八、重庆美尚恒雅家具有限公司 
1．6#车间 UV 线的干式除尘器未采取泄爆、惰化、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一条第三项判定情形。 
2．4#车间砂光机、压线推台锯等设备内部积尘严重。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一条第十项判定情形。 
九、重庆龙璟纸业有限公司 
未对办公楼前污水井进行有限空间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属于《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第十三条第一项判定情形。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5年7月18日印发


